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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資料 (1) 

一般情況下，人類透過進食生的、經最小程度加
工或未徹底煮熟的食品而感染寄生蟲。 

2015年9月16日第51次業界諮詢論壇上曾討論
“殺死供生吃漁產品中的寄生蟲的方法”。 

 



背景資料 (2) 

2016年8月，日本一名健康
良好的女子吃了三文魚生
後，持續兩天出現嚴重胸
腹疼痛、噁心及嘔吐的病
徵。 

檢查後發現有多條異尖線
蟲(anisakis) 幼蟲在穿透她
的胃壁。   

 Fuchizaki, U., Nishikawa, M. (2016). Gastric 
Anisakiasis.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75(7):e11. DOI: 10.1056/NEJMicm1509451 



背景資料 (3)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 

野外捕獲的水產較可能帶有寄生蟲；人工養殖
的魚類如投餵的飼料含有寄生蟲，亦有可能受
寄生蟲感染。 

 

食品法典委員會  

養殖漁業使用生的魚作飼料，或養殖場的水質受污
染都是寄生蟲感染的風險因素。 



背景資料 (4) 

野生魚類的生長環境是無從控制的。為確保食物
安全，唯有在食物鏈下游採取適當的措施，例如
妥善處理供生吃或只經簡單加工的魚類。 

至於養殖魚類，建立良好的寄生蟲防控體系可減
少寄生蟲感染的風險。 



建議業界採取的控制措施 (1) 

歐洲食物安全局 

在特定條件下進行冷凍和加熱仍是消滅寄生蟲最
有效的方法。 

傳統的醃製和冷熏皆不足以殺死魚內的寄生蟲。 

 

 



建議業界採取的控制措施 (2) 

食品法典委員會  

《魚和漁業製品操作規範》(CAC/RCP 52-2003)  

供生吃的魚類： 

在-20℃或以下冷凍 7天；或 

在 – 35°C冷凍約20小時 



日本厚生勞動省 

給業界的建議 

要殺滅魚中的異尖線蟲， 

可把魚類在 -20°C冷凍不少於24小時 



歐盟的規定 (1) 

歐洲委員會第 853/2004號規例 * 

供生吃的漁產品須進行冷凍處理，以殺死危害消費
者健康的寄生蟲。 

對於吸蟲以外的寄生蟲，必須把漁產品所有部分冷
凍至最少： 

-20°C不少於24小時；或 

-35°C不少於15小時 

*Commission Regulation (EU) NO 1276/2011 of 8 December 2011 amending Annex III to 
Regulation (EC) No 853/2004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as regards the 
treatment to kill viable parasites in fishery products for human consumption 



歐盟的規定 (2) 

歐洲委員會第 853/2004號規例 * 

部分漁產品可豁免冷凍規定  

例如那些自胚胎開始便以不含有害活寄生蟲的
魚飼投餵，並在完全沒有活寄生蟲的環境中人
工養殖的漁產品 

*Commission Regulation (EU) NO 1276/2011 of 8 December 2011 amending Annex III to 
Regulation (EC) No 853/2004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as regards the 
treatment to kill viable parasites in fishery products for human consumption 



本港情況 

《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132章） 

任何在香港出售擬供人食用的食物，不論進
口或本地生產，必須適宜供人食用。 

 



給業界的建議 

如欲配製及／或售賣壽司和刺身，必須向食環署
領取相關的牌照／許可證。 

應向可靠的供應商購入漁產品，並附有原產地有
關當局簽發的衞生證書。 



衞生證書的例子 
─ 挪威 



衞生證書的例子 ─ 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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